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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权益

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权益变动
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于2025年6月3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707,900股，其一致行动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于2025年7月16日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00,000股，合计减持1,207,900股，减持后，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3,169,89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5.00%，触及5%的整数倍。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
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栗延秋女士于2025年6月3日以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07,900股，其一致行动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于2025
年7月16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00,000股，合计减持1,207,900股，减持后，栗延秋
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3,169,8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0%。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134,377,79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5.23%。
2025年6月3日至2025年7月16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通

过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0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3%，本次变
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栗延秋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133,169,898股，
占总股本比例为25.00%。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栗延秋

易米基金元盛一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减持时间

2025年6月3日

2025年7月16日

-

减持均价（元）

8.50

8.00

-

减持数量

707,900

500,000

1,207,900

减持比例（%）

0.13

0.09

0.23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情况

序号

1

2

3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东名称

栗延秋

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贾子成

本次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10,496,798

4,756,000

19,125,000

134,377,798

48,321,225

86,056,573

占总股本的比例
（%）（注）

20.74

0.89

3.59

25.23

9.07

16.16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09,788,898

4,256,000

19,125,000

133,169,898

47,113,325

86,056,573

占总股本的比例
（%）

（注）

20.61

0.80

3.59

25.00

8.84

16.16

注：上述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于 2025年 7月 3日完成注销回购股份事项，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37,586,

717股变更为532,679,787股（具体情况详见2025028号公告）。本次变动前持股数量占总股本
的比例按照当时股本537,586,717股扣除回购账户4,906,930股后532,679,787股计算，变动后
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按照现时股本532,679,787股计算。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盛通股份
股票代码：002599
信息披露义务人：栗延秋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一致行动人（一）
姓名：贾子裕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一致行动人（二）
姓名：贾子成
通讯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一致行动人（三）
姓名：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450号9幢320室
权益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减少

签署日期：2025年7月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
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公司、上市公司、盛通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易米基金元盛一号

报告书、本报告书

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栗延秋

指栗延秋、贾子裕、贾子成、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

本报告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或取整原因。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姓名：栗延秋
性别：女
国籍：中国
2、姓名：贾子裕
性别：女
国籍：中国
3、姓名：贾子成
性别：男
国籍：中国
4、企业名称：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易米基金元盛一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450号9幢320室
以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栗延秋为贾子裕、贾子成之母，三人均未取得其

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持有境内或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原因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本变化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在上市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历史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27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

股情况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裕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股）

78,255,528

8,920,200

11,250,000

98,425,728

实施后持股比例

24.10%

2.75%

3.46%

30.30%

股本

324,683,378

324,683,378

324,683,378

324,683,378

1、2018年权益变动情况
2018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的股份累计减少0.0031%。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裕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变化

0

10,000

0

0

实施后持股数量
（股）

78,255,528

8,910,200

11,250,000

98,415,728

持股比例变化

0.00%

-0.0031%

0.00%

-0.0031%

实施后持股比例

24.10%

2.75%

3.46%

30.30%

股本

324,683,378

324,683,378

324,683,378

324,683,378

2、2017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注销
2019年1月4日，公司2017年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合计134,932股，公司股本减少至

324,548,446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增加0.02%。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裕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变化

0

0

0

0

实施后持股数量
（股）

78,255,528

8,910,200

11,250,000

98,415,728

持股比例变化

+0.01%

0.00%

+0.01%

+0.02%

实施后持股比例

24.11%

2.75%

3.47%

30.32%

股本

324,548,446

324,548,446

324,548,446

324,548,446

3、2019年权益变动情况
2019年3月-7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减少2.75%。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裕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变化

0

8,910,200

0

8,910,200

实施后持股数量

（股）

78,255,528

0

11,250,000

89,505,528

持股比例变化

0.00%

-2.75%

0.00%

-2.75%

实施后持股比例

24.11%

0.00%

3.47%

27.58%

股本

324,548,446

324,548,446

324,548,446

324,548,446

4、2018年度权益分派
2019年8月2日，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公司股本数量增加至 548,456,685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增加
0.16%。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变化

54,778,870

7,875,000

62,653,87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33,034,398

19,125,000

152,159,398

持股比例变化

+0.14%

+0.02%

+0.16%

实施后持股比例

24.26%

3.49%

27.74%

股本

548,456,685

548,456,685

548,456,685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贾子裕已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自本表开始不再单独列示。
5、2019年权益变动情况
2019年9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

计减少0.04%。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变化

243,300

0

243,30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32,791,098

19,125,000

151,916,098

持股比例变化

-0.04%

0.00%

-0.04%

实施后持股比例

24.21%

3.49%

27.70%

股本

548,456,685

548,456,685

548,456,685

6、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注销
2019年10月21日，公司2017年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合计155,672股，公司股本减少

至548,301,01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增加0.01%。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变化

0

0

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32,791,098

19,125,000

151,916,098

持股比例变化

+0.01%

+0.00%

+0.01%

实施后持股比例

24.22%

3.49%

27.71%

股本

548,301,013

548,301,013

548,301,013

7、2020年权益变动情况
2020年3月2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减少1%。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变化

5,483,000

0

5,483,00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27,308,098

19,125,000

146,433,098

持股比例变化

-1.00%

0.00%

-1.00%

实施后持股比例

23.22%

3.49%

26.71%

股本

548,301,013

548,301,013

548,301,013

2020年5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
份累计减少0.51%。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变化

2,810,000

0

2,810,00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24,498,098

19,125,000

143,623,098

持股比例变化

-0.51%

0.00%

-0.51%

实施后持股比例

22.71%

3.49%

26.19%

股本

548,301,013

548,301,013

548,301,013

8、业绩补偿股份注销
2020年7月-2021年4月，因业绩补偿股份注销，公司总股本变为544,527,832股。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增加0.19%。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
变化

0

0

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24,498,098

19,125,000

143,623,098

持股比例变化

+0.16%

+0.02%

+0.19%

实施后
持股比例

22.86%

3.51%

26.38%

股本

544,527,832

544,527,832

544,527,832

9、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
2021年10月11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终止实施，公司总股本减至542,266,250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累计增加0.11%。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合计

持股数量
变化

0

0

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24,498,098

19,125,000

143,623,098

持股比例变化

+0.10%

+0.01%

+0.11%

实施后
持股比例

22.96%

3.53%

26.49%

股本

542,266,250

542,266,250

542,266,250

10、2022年权益变动情况
2022年2月1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资产管理需要，增加一致行动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并向其转让所持公司股份9,7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数量未变化。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易米基金元盛
一号

合计

持股数量
变化

-9,756,000

0

9,756,000

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14,742,098

19,125,000

9,756,000

143,623,098

持股比例变化

-1.80%

0

+1.80%

0

实施后
持股比例

21.16%

3.53%

1.80%

26.49%

股本

542,266,250

542,266,250

542,266,250

542,266,250

11、注销回购股份
2022年7月1日，公司注销2019年部分回购股份4,679,533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股累计增加0.23%。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易米基金元盛
一号

合计

持股数量
变化

0

0

0

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14,742,098

19,125,000

9,756,000

143,623,098

持股比例变化

+0.18%

+0.03%

+0.02%

+0.23%

实施后
持股比例

21.34%

3.56%

1.81%

26.72%

股本

537,586,717

537,586,717

537,586,717

537,586,717

12、2023年权益变动情况
2023年 7月 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 5,000,000股，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累计减少0.93%。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易米基金元盛
一号

合计

持股数量
变化

0

0

5,000,000

5,000,00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14,742,098

19,125,000

4,756,000

138,623,098

持股比例变化

0.00%

0.00%

-0.93%

-0.93%

实施后
持股比例

21.34%

3.56%

0.88%

25.78%

股本

537,586,717

537,586,717

537,586,717

537,586,717

13、2025年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 5月 28日至 2025年 7月 16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 4,953,

20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累计减少1.02%。具体如下：

姓名

栗延秋

贾子成

易米基金元盛
一号

合计

持股数量
变化

4,953,200

0

500,000

5,453,200

实施后持股数量（股）

109,788,898

19,125,000

4,256,000

133,169,898

持股比例变化

-0.93%

0.00%

-0.09%

-1.02%

实施后
持股比例

20.61%

3.59%

0.80%

25.00%

股本

532,679,787

532,679,787

532,679,787

532,679,787

注：1、本节数据如有差异，为小数四舍五入所致。
2、本节持股比例中，总股本已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
3、公司于 2025年 7月 3日完成注销回购股份事项，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37,

586,717股变更为532,679,787股（具体情况详见2025028号公告）。本次变动前持股数量占总
股本的比例按照当时股本537,586,717股扣除回购账户4,906,930股后532,679,787股计算，变
动后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按照现时股本532,679,787股计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栗延秋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3,100万

股。贾子成、易米基金元盛一号持有的股份不存在权利受限的情况。
三、其他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栗延秋为上市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贾子裕、贾子成未担任上市公司

任何职务。
2、栗延秋持有上市公司109,788,898股人民币普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61%。
3、栗延秋在其他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九门坊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门坊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和源盛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益鸿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中孚信诚技术有限公司

担任职位

董事

监事

监事

执行事务合伙人

监事

4、栗延秋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最近3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
信记录的情形。

5、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

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
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依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栗延秋（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贾子裕（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贾子成（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签章）：
_________________

2025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盛通股份

栗延秋
贾子裕
贾子成
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38,623,098股
持股比例： 26.02%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比例：1.02%
持股数量：133,169,898股
变动后比例：25.00%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 否 √
无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
联系地址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北京市

002599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
号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栗延秋（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贾子裕（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贾子成（签字）：_________________

信息披露义务人易米基金元盛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签章）：
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25年 月 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以下销售机
构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2025年7月17日起，本公司增加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鹏
扬中债-30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30年国债，扩位简称：30年
国债ETF，基金代码：511090）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
以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1、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1
网址：www.gtht.com2、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68-6688
网址：www.pyamc.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销
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
性匹配意见。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在了解产品情况、
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
标，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请
投资者严格遵守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

特此公告。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7日

鹏扬中债-30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基金销售合作机构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日前，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大电力”，证券代码:301609.SZ )在
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述新股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博道久
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道久航混合”)的托管人。

鉴于发行过程公开透明，且该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经本公司审慎研究，按法规要
求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博道久航混合参与了上述新股申购。本次发行价格由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根据网下发行询价报价情况及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同行业
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现将获配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博道久航混合

获配数量（股）

2,762

获配价格（元/股）

14.66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招募说
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
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所有。

特此公告。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基金托管人承销证券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779 证券简称：五矿新能 公告编号：2025-038
转债代码：118022 转债简称：锂科转债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高新开发区谷苑路82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0

280

883,875,420

883,875,420

45.8151

45.81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柳泉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采取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和《五
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曾科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1名称：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6,800,663

比例（%）

99.1995

反对

票数

6,781,442

比例（%）

0.7672

弃权

票数

293,315

比例（%）

0.0333

2、议案2.00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2.01名称：修订《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0,634,233

比例（%）

61.1663

反对

票数

11,666,242

比例（%）

1.3198

弃权

票数

331,574,945

比例（%）

37.5139

议案2.02名称：修订《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1,582,024

比例（%）

98.6091

反对

票数

11,850,475

比例（%）

1.3407

弃权

票数

442,921

比例（%）

0.0502

议案2.03名称：修订《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1,662,072

比例（%）

98.6182

反对

票数

11,792,475

比例（%）

1.3341

弃权

票数

420,873

比例（%）

0.0477

议案2.04名称：修订《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1,560,571

比例（%）

98.6067

反对

票数

11,803,576

比例（%）

1.3354

弃权

票数

511,273

比例（%）

0.0579

议案2.05名称：修订《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1,658,072

比例（%）

98.6177

反对

票数

11,715,675

比例（%）

1.3254

弃权

票数

501,673

比例（%）

0.0569

议案2.06名称：修订《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1,607,744

比例（%）

98.6120

反对

票数

11,793,501

比例（%）

1.3342

弃权

票数

474,175

比例（%）

0.0538

议案2.07名称：修订《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71,663,961

比例（%）

98.6184

反对

票数

11,739,286

比例（%）

1.3281

弃权

票数

472,173

比例（%）

0.053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议案3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不含职工代表董

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胡柳泉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张臻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叶茂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熊小兵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邹宏英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871,763,901

872,113,822

872,134,750

873,457,886

872,326,92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6297

98.6693

98.6716

98.8213

98.693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议案4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马骋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饶育蕾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曾辉祥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872,308,309

872,976,631

872,103,04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6913

98.7669

98.668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胡柳泉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臻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叶茂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熊小兵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邹宏英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马骋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饶育蕾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曾辉祥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4,007,401

44,357,322

44,378,250

45,701,386

44,570,421

44,551,809

45,220,131

44,346,543

比例（%）

78.4181

79.0416

79.0789

81.4366

79.4213

79.3882

80.5791

79.0224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为特殊决议议

案，其余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
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帅、白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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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换届选举情况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了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胡柳泉先生、张臻先生、叶茂先生、熊小兵
先生、邹宏英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马骋先生、饶育蕾女士、曾辉祥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当天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鲁耀辉
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职工代
表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5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胡柳泉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审计委员会：曾辉祥先生（召集人）、叶茂先生、饶育蕾女士；
2、提名委员会：马骋先生（召集人）、胡柳泉先生、曾辉祥先生；
3、战略委员会：胡柳泉先生（召集人）、叶茂先生、熊小兵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饶育蕾女士（召集人）、胡柳泉先生、马骋先生。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

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召集人曾辉祥
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总法律顾问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张臻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刘海松先生、胡泽星先生、何敏先生、
张瑾瑾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李卫文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及总法律顾问；同意聘
任曾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曾科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其中，刘海松先生、胡泽星先生、何敏先生、张瑾瑾女士、李卫文先生及曾科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公司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事项
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资格。

三、部分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覃事彪先生、杜维吾先生、唐有根先生以及丁亭亭先生在本次董

事会换届后离任，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离任董事均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离任董事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积极履行职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
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731-88998117
邮箱：cylico@minmetals.com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开发区谷苑路820号
邮政编码：410205
特此公告。
附件：刘海松先生、胡泽星先生、何敏先生、张瑾瑾女士、李卫文先生、曾科先生简历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附件：
1、刘海松先生简历
刘海松，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

会计师。2000年7月至2003年11月，任长沙矿冶院计划财务部会计；2003年12月至2019年4
月，历任公司财务部会计、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19
年4月至2019年11月，任公司临时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2019年11月
至 2022年 5月，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2022年 5月至 2024年 8
月，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

2、胡泽星先生简历
胡泽星，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材料学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工

程师。1999年7月至2006年8月，历任长沙矿冶院冶金所电池材料厂及长沙矿冶院湘潭电源
材料分部生产主管、技术主管；2006年9月至2014年9月，历任金天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品管部

经理、总经理助理；2014年1月至2018年2月，历任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
总经理；2018年2月至2019年4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4月至2024年12月，任公司副总
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3、何敏先生简历
何敏，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材料学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

师。2002年6月至2004年11月，任长沙矿冶院冶金材料所研发骨干；2004年11月至2019年4
月，历任公司车间主任、制造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兼制造部经理、副总经理；2019年 4
月至2024年12月，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董事兼总经理。

4、张瑾瑾女士简历
张瑾瑾，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材料学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工

程师。2005年至2008年，任长沙矿冶院冶金材料所技术骨干；2008年至2018年，历任公司技
术部副经理、品保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品保部经理、副总经理兼品保部经理；2018年至2020
年9月，任公司质量总监兼生产中心副总经理；2020年9月至2022年5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质量中心总经理；2022年5月至2024年8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湖南长远锂科新能源有限公
司总经理。2024年8月至2024年12月，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5、李卫文先生简历
李卫文，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法学专业，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

师。1990年7月至2004年5月，历任株洲汽车齿轮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主管、副部长、部长；
2004年5月至2011年9月，历任长沙矿冶院财务部会计主管、财务主管、财务部副部长；2011
年 9月至 2018年 4月，历任长沙矿冶院计划财务部、财务部、资产财务部部长；2018年 4月至
2019年 7月，任长沙矿冶院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党委委员、资产财务部部长；2019年 7月至
2024年7月，任长沙矿冶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党委委员、财务负责人。

6、曾科先生简历
曾科，男，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学

历。2016年3月至2016年12月，任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综合行政部（董事会办公室）
副总经理；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历任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中心资本市场部
资深高级经理、资产运作部总经理；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任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2021
年9月至2022年5月，任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兼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战略
规划部部长，湖南长远锂科新能源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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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为
保障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开
展了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同意选举鲁耀辉
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 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鲁耀辉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附件：鲁耀辉先生简历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附件
鲁耀辉先生简历

鲁耀辉，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经济
师。1999年6月至2002年11月，历任长沙矿冶研究院分析室助理工程师、人事教育处干部人
事管理主管；2002年12月至2011年8月，任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长远锂科党支部书记；2011年9月至2017年5月，任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
5月至2018年2月，任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2018年2月至2018年9
月，任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任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
临时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19年4月至2019年11月，任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2019年11月至2023年8月，任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2023年8月至2025年3月，任公司党委副书记；2025年3月至2025年6月，任公司董事、
党委副书记。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耀辉先生通过长沙长远金锂一号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鲁耀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
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
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